
開會事由：

開會地點：

聯絡人及電話：

一、

二、

備註：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2年5月2日
發文字號： 環署氣籌 字第 1129100165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會議議程、111年第2次意見回應表、意見表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112年度第1次會議

開會時間：112年5月4日(星期四)上午09時30分

 本署5樓會議室（臺北市中華路一段83號）

主持人：沈志修召集人

李鍾秀 特約管理師 02-23117722#2788                   
出席者：吳委員明蕙、張委員家瑜、胡委員則華、廖委員芳玲、王委員素英、蔡委員

玲儀、施委員文真、闕委員蓓德、范委員建得、張委員添晉、劉委員錦龍、

林委員能暉、郭委員玲惠、蔡委員俊鴻、張委員四立、廖委員惠珠、賴委員

偉傑、陳委員鴻文、葉委員國樑、陳委員惠琳

列席者：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會計室、環境檢

驗所、氣候變遷署籌備處

副本：                          

 

請派與本會議事由暨討論事項有關之業務主管（辦）人

員出列席，並請持本開會通知進入本署大樓。

響應無紙化政策，會議相關資料將於會前3日開放下載，

不另提供紙本。（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c27ICvVfXC19Thrv
QEoI76I6VUweUly）

裝

訂

線

               

檔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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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響應紙杯減量，請自備環保杯。

響應限塑政策，請自備可重複使用之環保袋，並禁止攜

入或使用塑膠袋。

因應新冠肺炎防治作業，請配合體溫量測，如有發燒症

狀，請勿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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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12年度第 1次會議 議程 

時間：112年 5月 4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署 5樓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83號 5樓） 

議程： 

09:30~09:35 主席致詞 

09:35~09:40 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委員意見辦理情形說明 

09:40~10:50 

討論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含 113

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概算編列） 

報告事項 

碳費徵收相關事宜規劃報告 

10:50~10:55 臨時動議 

10:55~11:00 主席裁示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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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11年度第2次管理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12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時00分 

二、 地點：本署5樓會議室 

三、 主席：蔡玲儀副召集人                              紀錄：黃伊薇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沈委員志修 （請假） 

蔡委員玲儀 蔡玲儀 

吳委員明蕙 吳明蕙 

張委員家瑜 張家瑜 

胡委員則華 林義聖代 

廖委員芳玲 廖芳玲 

王委員素英 王素英 

施委員文真 （請假） 

闕委員蓓德 闕蓓德 

范委員建得 （請假） 

張委員添晉 張添晉 

郭委員玲惠 郭玲惠 

蔡委員俊鴻 蔡俊鴻 

張委員四立 張四立 

廖委員惠珠 （請假） 

劉委員錦龍 劉錦龍 

林委員能暉 林能暉 

賴委員偉傑 賴偉傑 

陳委員鴻文 陳鴻文 

葉委員國樑 葉國樑 

陳委員惠琳 陳惠琳 

本署環管處 溫育勇、吳奕霖、郭孟芸、葉信君

陳麗華、黃伊薇、林佑蓉 

  空保處 謝仁碩、陳香君 

  會計室 丁子芸 

  檢驗所 廖儀如 

  管考處 許明華 

附件  



2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一)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 

     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二)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七、 與會人員意見（如附件） 

八、 會議結論 

(一) 報告案一及報告案二：洽悉。 

(二) 各委員所提意見列入紀錄，並納入後續工作考量。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中午12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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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一、 蔡委員俊鴻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112年推動施政綱要，建議提列供對稱預算編列妥適性參考。 

2. 112年預算建議檢視下列任務： 

(1) 調適策略規劃。 

(2) 因應「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後須推動規劃任務。 

(3) 提升地方政府配合推動減緩/調適能力建構。 

3. 111年執行績效，建議補充： 

(1) 制度/配套措施之建構。 

(2) 中央/地方推動規劃執行能力建構。 

(3) 已執行相關計畫之績效。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1. 碳費/碳定價制度應以達成「有效降低排碳」為核心指標，切忌淪為碳

稅而無法專款專用之缺失；此外，亦不可掉入「碳交易徒成金融財務

工具炒作，而未能有效激勵減碳作為」之困境。 

2. 碳定價亦宜配合國際碳邊境稅制度進展，適度納入潛在影響。 

3. 徵收對象/碳費–定價評析，建議考量產品應用於國內–出口之差異性，

俾使碳費/碳定價能有效促進國內減量進展。 

二、 張委員添晉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112年度溫管基金用途預算數3億7,335萬1千元，如空污基金112年度未

能如期撥付，基金存款額度將不足支應，其因應措施為何？請補充。 

2. 112年基金預算中一般行政管理費內涵為何？另，114年電力排放係數

階段目標為0.388公斤 CO2e/度仍宜滾動檢討；固體燃料(SRF)預估使用

量將大增，數量宜掌握；調適通訊內 COP26格拉斯哥建議修正為 COP

年度會議。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1. 簡報第7頁，碳費專款專用，保有一定彈性，屬於經濟工具，設計出

一套機制，讓企業能夠共同促進減碳，徵收碳費之專款宜規劃明確用

途。 

2. 簡報第10頁碳費徵收構想「自主減量計畫」審核單位宜嚴格審視減量

額度與實質減碳的效益，以避免排放源迴避減碳責任，主管機關審核

機制為何？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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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林委員能暉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112年空污基金似乎撥付予溫管基金有困難，惟國發會淨零排放科研

計畫補助款項中，如綠生活部分項目與112年溫管基金執行項目或有

可整合或互補之處，可檢討後節約經費。 

2. 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永續發展指標 SDGs、氣候調適減緩、淨零碳排

三者之量能實有困難，而前三者之間的關聯性、優先順序，中央地方

權責實有待進一步釐清，或可制定相關指引及強化教育訓練，以提升

地方執行之效益及效率。 

3. 目前減碳額度取得對於國際性或大企業較無問題，但中小企業則存在

焦慮感，而目前市場上充斥各種「仲介」公司或基金會於碳權取得、

認列、認驗証等提供管道或課程，是否具有國際或國家認可效力？另，

環檢所進行中之碳權認驗証程序及人力量能建構的流程與架構，其中

之進程及規範應完備，以利相關工作之推動。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目前碳定價針對自主減量的架構在作法及精神上與空污費類似，然因

我國為出口導向，與國際連結甚深，在交易平台上是否具有國際連結

之彈性？企業在減碳額度取得及配比上雖有限制但有彈性，因而更有

國際競爭力及提升減碳技術之使用。此外，金融商品選項或可在階段

性納入，並隨國際趨勢而彈性調整。 

四、 闕委員蓓德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111年度執行績效，簡報第15頁奠定溫室氣體盤查基礎能力已有許多

進展，建議將成果持續宣導，使各階層單位可獲得正確具政府機構效

力之資訊、課程、證照，或委託合格單位進行盤查工作。 

2. 環境部門達到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可作為其他部門之示範，建議在目

前良好合作基礎下，對於排放量較大部門，署內可媒介成功企業、研

究單位、學術單位等，協助其減量。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建議簡報第7頁之業別排放量占比，另依第9頁徵收碳費方式，將電力

占比分配至原占比，以了解未來可收到碳費情形；即使未來可能有優

惠費率亦無妨，可供未來在設計優惠費率時變動之參考。 

五、 張委員四立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110年整體預算執行率為84.74%，其中項目2的盤查交易管理及項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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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緩宣導與調適的執行率，分別為70.21%及50.48%，對照112年的

預算規模，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的預算規模較110年已有大幅成長，項

目3的減緩宣導與調適的規模則持平，請補充說明111年的預算執行狀

況，並說明此二項預算編列的合理性。 

2. 請補充說明空污基金無法撥付的後續因應規劃，建議仍宜維持支出規

模的穩定，以利整體基金運作及功能發揮具一致性及系統性。 

3. 本年度已公告新增第二批製造業溫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的製造業列管

名單，請說明第三方認證及查驗機構的執行能力是否足以因應？相關

的監督管理機制的設計及執行績效，亦建議補充。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1. 現行規劃的碳定價推動策略及構想的方向與內容，可予支持，其中自

主減量計畫可充分展現碳費，繳交的差別費率所呈現的誘因效果，但

可預期亦增加第三方查驗認證機構市場需求量能，建議宜有妥善的規

劃因應。 

2. 簡報第11頁所提及的減量額度交易，目前的規劃方向仍以國內碳市場

為規範、範疇，但考量國內碳信用額度的供需狀況及流通性議題，建

議密切關注並追蹤 UNFCCC 針對巴黎協定第6條之自願性碳市場的連

結方式的談判進展，據以訂定國內碳交易的相應市場交易及監管機制，

以利國內之碳費繳費業者遵行。 

六、 劉委員錦龍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請問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通過後，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的運作是否會有

所改變，包括組織架構與功能。 

2. 溫室氣體的盤查工作將是因應氣候變遷的基礎工作，目前列管家數與

新增家數均以製造業為主，但溫室氣體列管對象不應該只是製造業，

運輸業亦扮演重要地位，這部分的納管是否亦有規劃？ 

3. 目前金管會對於溫室氣體盤查對於上市櫃公司有其期程，這些納管對

象與本署的納管對象的重複性若能審視，未來在資訊運用與減量工具

的運用，將能提昇其效率與政策推動的有效性。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1. 碳定價制度是碳排放減量制度運作非常重要的一環，國際上對於減碳

的經濟誘因工具是碳稅或排放交易，與目前我國採碳費則有些不同，

但碳費是專款專用，可以透過補助方式達成減量。 

2. 未來碳費的訂定是一個重要課題，碳費的收支會成為重要課題，建議

這方面能有更多的研究來支持這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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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陳委員鴻文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由於國際品牌大廠要求供應鏈廠商減碳，中小企業對碳盤查的需求大

增，宜加速解決盤查驗證量能不足的問題。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1.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預計2023年10月試辦，2026正式實施。

我國開始徵收碳費後，產品出口到歐盟碳邊境稅如何調整或抵減，宜

未雨綢繆透過雙邊會議進行磋商。 

2. 氣候變遷因應法通過後，環保署規劃碳費徵收的構想，包括對象、費

率及配套措施等，這些細節的規劃，建議宜加強事前與產業界溝通，

聽取產業的意見。 

八、 葉委員國樑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110年度執行率偏低的決算項目，應該思考原因或調整項目，尤其是

「溫室氣體減緩宣導與調適」、「溫室氣體盤查交易管理」，所以112年

度的預算要思考其執行率與成效。 

2. 為加強公眾參與及社會溝通機制，應增加推廣的管道，例如：可以邀

請社區的相關協會，且加強鄰里長的功能。 

3. 低碳永續家園及社區減碳，以及氣候變遷教育與宣導的成效評估，可

考慮多元的評估方案。 

4. 確定依制度規劃，可以委託多個相關計畫，進行資料的蒐集，使得資

料更加周延，避免單一計畫獲得的可能偏頗結果。 

九、 廖委員芳玲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簡報第7頁，請問112年溫管基金預算各分支計畫分配如何決定？考量

COP27敦促各國提升調適能力與氣候韌性、以及氣候變遷因應法新增

調適專章等推動工作，相關制度及科學研究待進一步深化，112年溫

室氣體減緩宣導與調適約總預算6%，是否足夠因應下期（112年-116

年）方案相關推動事項？及與111年預算編列之差異性，及110年預算

執行率偏低理由？（僅約50%） 

2. 有關核發減量額度，推動產業自願減量（簡報第17頁）。環保署已於

108年修法取消年排放量大於2.5萬公噸之排放源得透過申請抵換專案

取得減量額度之規定，惟能源產業新設能源設施面對國內環評減排承

諾，以及氣候變遷因應法實施後新增碳費、增量抵換等碳管制要求，

取得減量額度之需求預期增加。已有產業反應建請重新檢討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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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鼓勵排放源多元規劃執行減排計畫，請問貴署是否有此規劃？ 

3. 簡報第15-16頁，分別分析第一、二批納入排放盤查對象業別及家數，

建議可在整理一張全部（約500多家）納管對象業別／家數占比分析，

以窺全貌，列入盤查管理家數倍增後，不得申請抵換專案（取得減量

額度）的家數隨之增加，未來因應總量管制下減碳壓力勢必更多。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簡報第8頁，碳量徵收對象，有設計的減量可適用優惠費率，但同樣

大排放源，卻不須推出自願減量計畫申請抵換專案，取得減量額度；

機關制度設計考量為何？ 

十、 賴委員偉傑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基金預算有限，不論推動氣候變遷、淨零及牽涉到其他部會的工項，

與溫管法相關公務預算都會用到溫管基金，建議衡量推動優先事項及

必要性，整合環保署預算、溫管法預算及其他工項預算。 

2. 地方政府針對低碳永續家園推廣有很多類似的計畫，建議相關行政部

會進行完整的檢討。以目前來看計畫成效有限，可評估未來是否規劃

不同的作法。另，低碳永續家園包含綠生活等計畫，亦建議做整體的

盤整，避免資源使用上重複。 

3. 關於綠生活或低碳永續家園結構性問題，市場上很多提供便民的退貨

機制，退貨後的商品很大機會是直接銷毀，雖對業者的行政成本最低，

但造成結構性的浪費，建議相關部會規劃提出因應的對策。 

4. 今年全球能源價格飆漲，加上通膨衝擊，已看到很多國家與城市提出

因應的做法，建議可盤整全世界尤其是歐盟與日韓，政府為因應相關

衝擊有何推動制度與配套，又如何與社會溝通，推動社會參與。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1. 碳費徵收採專款專用，以經濟工具促進減碳，透過徵收與支出提高誘

因，但除了收取碳費外，政府是否有其他對策，報告中提到將建構一

些相關機制，包括優惠費率及減量額度的用量，倘若經濟工具只有此

項，針對碳費第八條提及氣候變遷調適、研擬及相關推動事項，開始

徵收碳費後，較大的基金項目會如何被使用？  

2. 12月28日公布之十二項關鍵戰略有提到將會設立一個公正轉型委員會，

建請補充說明公正轉型約涵蓋哪些部分，相關支出是否從基金編列，

公正轉型未來是否會納入基金使用的範疇，或是會以調適相關事項作

為擴大使用範疇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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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陳委員惠琳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有關溫管基金與其他資金、公務預算來源之說明。因淨零及氣候變遷

架構龐大，執行內容也繁多，如何介定溫管基金的角色，把錢花在刀

口上，較是審議基金的重點。 

2. 建議組織架構與科目對應。在組織上「減碳行動」與「氣候變遷調適」

是分開，但預算科目上把「減緩宣傳與調適」放在一起，會看不出

「調適」部分比例。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1. 碳費基金，支出比收入更重要。支出是否有固定比例或金額放進調適

及公正轉型？基金規模若是達到特定的規模，可再加上某些項目，民

間團體對於第四點使用是最為關切。 

2. 轉型需有系統性配套，否則企業把碳費當作費用，更可能會壓縮其他

支出，例如勞工權益等。 

十二、 本署回應說明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111年度施政績效及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1. 經費部分，110年的基金預算編列因涉及疫情，空污基金可挹注到溫

管基金的部分變少，導致執行率看起來不好，出國經費執行及大型

研討會都已暫緩，將於下一次會議提出檢討說明，讓委員們瞭解原

先規劃各項工作之執行進度，並以圖表方式補充說明，本署於氣候

變遷上從事工作，包含科技發展及基金運用等，以及相關經費來源。 

2. 明(112)年對環保署最主要考量為整體氣候變遷工作，包括氣候治理

須修法調整，碳定價的推動與執行亦須盡快執行；倘若母法修法通

過，至少約有20項子法須於半年至一年內完成。目前本署持續盤點

此20項子法，包括修正查驗機構管理辦法、修正自願減量辦法，及

碳費徵收相關執法的徵收對象、自主減量計畫等，亦進行強制性碳

足跡推動，將於下一次會議提出因應修法本署所推展工作的資料整

理與說明，以便委員審查113年預算編列之合理性。 

3.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主要辦理地方永續家園，一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約400-500萬，故22個地方政府共須編列約7000-8000萬預算，對

於地方政府，要求除了對轄內取得低碳永續認證，也須執行管考、

維運管理，各縣市政府亦須配合國家溫室氣體管理提出溫室氣體減

量執行方案，然而地方政府須配合執行的越來越多，當前的補助不

夠充足，故將討論未來碳費徵收後在基金上如何協助地方建構減緩

及調適的經費，及在低碳永續家園推動工作上如何逐步與綠生活等

其他工項之經費來源連結，達到效用最大化，希望地方政府將經費

用於此處，不只是花費，能配合精進及調整，成為協助推動國家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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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十二項關鍵戰略的重要助力。 

4.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共分為六大部門，每一個部門都有設定在2025

年的排放上限，電力排放係數的部分亦設計於2025年須降到 0.388公

斤 CO2e/度。2020年第一期的電力排放係數為 0.502公斤 CO2e/度，雖

未達成預期目標，但相對於2005年的基期值0.555公斤CO2e/度，已下

降約一成左右，趨勢呈現持續優化的走向；為達成第二期目標，後

續將與相關部門主政部會溝通討論及檢討進度，視逐年狀況、未來

幾年的預測，向行政院提出相關建議。 

5. 有關盤查查驗工作，第一批及第二批加入納管後約有600家工廠納入

管制，查驗量能目前與經濟部合作輔導更多家國內機構進行查驗，

目前已有5家取得認證通過，後續經與本署申請許可後，即可加入依

法查證的工作。 

6. 關於供應鏈查驗工作，僅通過 TUV 的認證就可以來辦理，本署的規

定是以一個廠為單位要求盤查查驗，金管會則是以公司的角度進行

查驗，兩者目的並不相同。 

7. 關於基金預算，110年預算於109年編列，因須配合修法才能執行具

體作為，後續部分工作暫且放緩；另，部分國際合作的部分，亦因

疫情因素改以視訊方式辦理，因此撙節預算費用以致執行率較低；

112年則因搭配修法工作，在減量對策上有較多規劃，故編列較多預

算搭配。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1. 關於碳費徵收部分，針對費率的訂定及規劃，支用的用途如何達到

最大化，過去陸續討論初步架構，明年將有更密集的討論；另外自

願減量的部分，雖然公約運作還未清晰，但國內部分中小企業已有

受到外部市場及媒體的影響而混淆，本署應提供正確的資訊，故亦

將針對相關議題進行深度討論。 

2. 有關委員提問基金支用是否會用於公正轉型，十二項淨零關鍵戰略

中，公正轉型雖由國發會負責統籌，亦有要求各項戰略須先盤點好，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時民眾及團體若受到不義的問題須提出討論，公

正轉型運作要規劃對應的執行與程序。另，關於溫管基金的執行是

否納入公正轉型之議題，將會在立法院審查時進行討論，亦會於行

政院提案時做進一步討論。 

3. 有關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盤查，112年10月將開始進行產品

碳排放申報，此與國內組織型碳盤查不同，故本署將與經濟部工業

局聯繫、建立相關工作規劃，除掌握歐盟未來相關詳細規定外，亦

會與國內相關協會、企業針對碳排放申報安排進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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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11年度第 2次會議意見辦理情形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一、蔡委員俊鴻 

1. 112年推動施政綱要，建議提列供對

稱預算編列妥適性參考。 

謝謝委員建議，將參酌委員意見，未來

編列預算時納入考量。 

2. 112年預算建議檢視下列任務： 

(1) 調適策略規劃。 

(2) 因應「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後須

推動規劃任務。 

(3) 提升地方政府配合推動減緩/調適

能力建構 

(1) 氣候變遷因應法新增調適專章，從

基礎能力建構、科研推估接軌、確

定推動架構等重點著手，提升國家

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主要

工作包括下一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計畫推動及方案精進、辦理氣候變

遷風險評估、調適示範設施推廣補

助、環境部門調適策略研析等。 

(2) 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正通過後，後續

重點推動項目：推動國內自願減量

專案機制及減量額度管理與建構交

易機制。 

(3) 另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4條及第20

條規定，地方政府應成立氣候變遷

因應推動會，並訂修氣候變遷調適

執行方案；本署已於 112年 3月 14

日邀集各地方政府召開「氣候變遷

因應法地方政府成立氣候變遷因應

推動會研商及專屬中央事項說明會

議」，請各地方政府依法成立推動會

及盤點推動氣候變遷相關業務所需

資源，未來將持續協助地方研訂因

地制宜之調適策略，建構韌性城市。 

3. 111年執行績效，建議補充： 

(1) 制度/配套措施之建構。 

(2) 中央/地方推動規劃執行能力建構。 

(3) 已執行相關計畫之績效。 

感謝委員指教，111 年執行績效補充說

明如下： 

(1) 推動抵換專案統計至 111 年，累計

完成 91 案註冊，以及 35 案減量方

法認可，公告於事業溫室氣體排放

量資訊平台供各界應用。完成註冊

之 91 案抵換專案，計有 24 案核發

約 2,378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之減

量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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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2) 配合溫室氣體查驗機構品質管理推

動規劃，111年度共計辦理 4場次國

內廠商溫室氣體查驗制度意見交流

會及 1 場次「溫室氣體認證及查驗

機構品質研討會」。 

(3) 藉由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

業及環境等 6大部門 20項推動策略

打造金門成為低碳示範島。由本署

召集中央各部會組成「金門低碳島

推動小組」綜整節能減碳事務，加

速落實各機關節能減碳策略措施，

並達成所設定之階段管制目標。 

(4) 依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7-111 年）」，辦理成果報告審

核，綜整八大領域及能力建構調適

成果，完成 2 場次 110 年度調適成

果報告審查討論會，修正成果報告

於 111年 10月 31日前提送至本署，

以編制「110年度氣候變遷調適成果

報告」，並於 111年 12月 26日公布

於「同舟共濟-臺灣氣候變遷調適平

臺」(https://adapt.epa.gov.tw/)。 

(5) 111年 8月 24日辦理「從森林出發 

實現低碳世界研討會」，與會人次達

105人，匯集各界觀點採討如何透過

撫育林木、發展林業協助我國因應

國際碳權需求，並實現養護森林、

維護生物多樣性之目的。 

(6) 111年 10月 7日至 9日本署與國際

氣候發展智庫共同邀集中央部會、

地方政府、企業、大專院校及民間

團體，於松山文創園區舉辦「2022

年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博覽會

期間共辦理 2 場氣候變遷行動論壇

（高峰論壇、調適行動論壇），並設

立 3 大氣候行動館供各單位宣導氣

候行動政策，3天活動共吸引兩萬人

以上參觀。 

https://adapt.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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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7) 為強化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與科學評

估之橋接，於 110 年 5 月與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簽訂 2 年期「氣候

變遷高風險地區評估專案合作協

議」，於 111年訂定氣候變遷調適國

家氣候情境設定及調適框架，透過

跨部會溝通協調及專家諮詢討論凝

聚共識。 

 

二、張委員添晉 

1. 112 年度溫管基金用途預算數 3 億

7,335萬 1千元，如空污基金 112年

度如未能如期撥付，基金存款額度將

不足支應，其因應措施為何？請補

充。 

若空污基金未能如期撥補，且基金存款

額度不足支應，將盤點優先執行項目，

樽節開支。 

2. 112 年基金預算中一般行政管理費

內涵為何？另 114 年電力排放係數

階段目標為 0.388公斤 CO2e/度仍宜

滾動檢討，又固體燃料（SRF）預估

使用量將大增，數量宜掌握，調適通

訊內 COP 26 格拉斯哥建議修正為

COP年度會議。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包含用人費用、本基

金管理會議及辦理相關作業會議旅運費

等、郵電費等支出。 

 

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設定電力排放係數

於 114 年降至 0.388 公斤 CO2e/度，此

目標係依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執行期

間，各部門所需能源消費量及發電結構

進行預測，然近年預期 SRF使用量將大

幅成長，後續將與有關機關溝通及檢

討，逐年檢視方案推動情況，向行政院

提出建議。 

 

另，謝謝委員提示，已確認調適通訊內

有關 COP之名稱與論述。 

三、林委員能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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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1. 112 年空污基金似乎撥付予溫管基金

有困難，惟國發會淨零排放科研計畫

補助款項中，如綠生活部分項目與

112 年溫管基金執行項目或有可整合

或互補之處，可檢討後節約經費。 

謝謝委員建議，本署辦理相關計畫主要

以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相關政策推展與

策略研究為範疇，後續透過盤點優先執

行項目進行檢討。 

2. 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永續發展指標

SDGs、氣候調適減緩、淨零碳排三者

之量能實有困難，而前三者之間的關

聯性、優先順序，中央地方權責實有

待進一步釐清，或可制定相關指引及

強化教育訓練，以提升地方執行之效

益及效率。 

謝謝委員建議。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14

條規定地方政府應設置氣候變遷因應推

動會，以協調整合及推動氣候變遷事

務，本署已於 112年 3月 14日邀地方政

府開會研商，刻正協助研擬相關原則。 

3. 目前減碳額度取得對於國際性或大

企業較無問題，但中小企業則存在焦

慮感，而目前市場上充斥各種「仲介」

公司或基金會於碳權取得、認列、認

驗證等提供管道或課程，是否具有國

際或國家認可效力？另，環檢所進行

中之碳權認驗証程序及人力量能建

構的流程與架構，其中之進程及規範

應完備，以利相關工作之推動。 

國外碳權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27 條經

本署認可者，可有限制的供國內事業抵

減法定減量責任。倘民間公司為自我宣

告碳中和或供應鏈的減碳需求，購買國

外碳權者，則非氣候變遷因應法規範之

範疇。 

 

本署刻正與金管會合作研擬相關碳權交

易之作法，有關國外碳權之交易，依法

可委託金管會辦理，未來僅會委託金管

會或其指定機構辦理碳權交易事宜。 

 

本署環檢所刻正組成認證機構籌備小

組，預定於 112 年底前向財團法人全國

認證基金會申請認證。 

四、闕委員蓓德 

1. 111年度執行績效，簡報第 15頁奠定

溫室氣體盤查基礎能力已有許多進

展，建議將成果持續宣導，使各階層

單位可獲得正確具政府機構效力之

資訊、課程、證照，或委託合格單位

進行盤查工作。 

本署於 111年 5年 19日修正「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指引」，建置「事業

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提供排放量

試算工具，使事業易於瞭解盤查制度與

辦理盤查作業，並透過辦理「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及法規說明會」及 112 年持

續辦理淨零排放人才培育課程，建構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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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零轉型基礎人力，提供超過 200場次人

員訓練課程，並設置氣候變遷調適專欄

及淨零排放數位學習專區，以利學員及

民眾下載學習。為持續強化盤查宣導作

業，本署訂於 112年 4月至 5月辦理北、

中、南三場盤查說明會。 

 

2. 環境部門達到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

可作為其他部門之示範，建議在目前

良好合作基礎下，對於排放量較大部

門，署內可媒介成功企業、研究單

位、學術單位等，協助其減量。 

謝謝委員肯定。此外，事業亦可依氣候

變遷因應法第 25 條自行或聯合共同提

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

量措施。 

五、張委員四立 

1. 110年整體預算執行率為 84.74%，其

中項目 2的盤查交易管理及項目 3的

減緩宣導與調適的執行率，分別為

70.21%及 50.48%，對照 112年的預算

規模，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的預算規模

較 110年已有大幅成長，項目 3的減

緩宣導與調適的規模則持平，請補充

說明 111年的預算執行狀況，並說明

此二項預算編列的合理性。 

將於 112年度第 1次會議討論事項補充

說明。 

 

2. 請補充說明空污基金無法撥付的後

續因應規劃，建議仍宜維持支出規模

的穩定，以利整體基金運作及功能發

揮具一致性及系統性。 

溫管基金目前存款餘額約尚有 3億元，

若空污基金未能如期撥補，將盤點 112

年度優先執行項目，並樽節開支。 



6 

 

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3. 本年度已公告新增第二批製造業溫

室氣體盤查登錄作業的製造業列管

名單，請說明第三方認證及查驗機構

的執行能力是否足以因應？相關的

監督管理機制的設計及執行績效，亦

建議補充。 

1. 現行既設 7家查驗機構計有 92名查證

人員。本署於 111 年培訓約 190 名查

證人員，已有 6 名投入查驗工作、22

名申請許可中。112 年 3 月及規劃於

後續持續開設訓練班期，以充足國內

查證人力。 

2. 本署與經濟部合作輔導新設 5 家查驗

機構包括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商

品檢測驗證中心、工研院量測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及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等，已取得

ISO 14064認證，即可協助企業自願盤

查之查驗，本署將持續輔導以加速擴

充國內查驗機構量能。 

3. 氣候變遷因應法已將盤查查驗分級管

理納入規劃；未來經公告指定之排放

源方須進行查驗，相關查驗機構資格

條件亦於子法同步檢討修正，並訂定

分級強化管理規範。 

六、劉委員錦龍 

1. 請問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通過後，溫

室氣體管理基金的運作是否會有所

改變，包括組織架構與功能。 

感謝委員建議，將參酌委員意見，未來

將整體評估組織架構與功能以編列預

算。 

2. 溫室氣體的盤查工作將是因應氣候

變遷的基礎工作，目前列管家數與新

增家數均以製造業為主，但溫室氣體

列管對象不應該只是製造業，運輸業

亦扮演重要地位，這部分的納管是否

亦有規劃？ 

1.溫室氣體盤查管制對象先從發電業及

排放量高之製造業著手，依溫管法規

定，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排

放量均須經查驗機構查驗，在查驗量

能有限之情形下，以管制家數約 500

家而言，其直接排放量已占全國約

82%之排放量。 

2.氣候變遷因應法已將盤查及查驗予以

分級管理，為邁向淨零排放，將排放

量盤查管理延伸至更多對象確有必

要，後續也將評估運輸業及住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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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行業逐步納入管制，以利後續依盤查

結果，研擬減量對策。 

3. 目前金管會對於溫室氣體盤查對於

上市櫃公司有其期程，這些納管對象

與本署的納管對象的重複性若能審

視，未來在資訊運用與減量工具的運

用，將能提昇其效率與政策推動的有

效性。 

目前檢視本署第一批納管對象中有 172

家列管事業，分屬金管會納管之 82家上

市櫃公司，本署將依委員建議，運用資

訊及減量工具，提升政策推動效率及有

效性。 

七、陳委員鴻文 

由於國際品牌大廠要求供應鏈廠商減

碳，中小企業對碳盤查的需求大增，宜

加速解決盤查驗證量能不足的問題。 

1. 現行既設 7家查驗機構計有 92名查證

人員。本署於 111 年培訓約 190 名查

證人員，已有 6 名投入查驗工作、22

名申請許可中。112 年 3 月起持續開

設訓練班期，以充足國內查證人力。 

2. 本署與經濟部合作輔導新設 5 家查驗

機構包括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商

品檢測驗證中心、工研院量測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及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等，已取得

ISO 14064認證，即可協助企業自願盤

查之查驗，本署將持續輔導以加速擴

充國內查驗機構量能。 

3. 氣候變遷因應法已將盤查查驗分級管

理納入規劃；未來經公告指定之排放

源方須進行查驗，相關查驗機構資格

條件亦於子法同步檢討修正，並訂定

分級強化管理規範。 

八、葉委員國樑 

1. 110 年度執行率偏低的決算項目，應

該思考原因或調整項目，尤其是「溫

室氣體減緩宣導與調適」、「溫室氣體

盤查交易管理」，所以 112 年度的預

算要思考其執行率與成效。 

感謝委員建議，將參酌委員意見，納入

未來評估執行率與成效改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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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2. 為加強公眾參與及社會溝通機制，應

增加推廣的管道，例如：可以邀請社

區的相關協會，且加強鄰里長的功

能。 

感謝委員建議，本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執行計畫，已將辦理

因應氣候變遷教育培訓及宣導工作納入

工作重點，請其結合評等績優村里，辦

理低碳永續家園行動項目之相關宣導、

推廣、競賽活動或培力工作，以增加推

廣的管道。 

3. 低碳永續家園及社區減碳，以及氣候

變遷教育與宣導的成效評估，可考慮

多元的評估方案。 

感謝委員建議，本署與地方政府合作推

行「低碳永續家園評等推動計畫」，本署

訂定政策方向，由地方政府落實執行，

加強與村里互動交流，以實作強化宣

導，此外，本署近 2年辦理村里多元競

賽，將低碳永續家園之減碳成效以不同

方式呈現政策成果及村（里）的減碳智

慧，藉由辦理活動加強宣傳，並透過政

策引導全民邁向生活轉型。 

4. 確定依制度規劃，可以委託多個相關

計畫，進行資料的蒐集，使得資料更

加周延，避免單一計畫獲得的可能偏

頗結果。 

謝謝委員提醒，將依委員建議，蒐集相

關資料，完善制度規劃研擬。 

九、廖委員芳玲 

1. 簡報第 7頁，請問 112年溫管基金預

算各分支計畫分配如何決定？考量

COP27 敦促各國提升調適能力與氣

候韌性、以及氣候變遷因應法新增調

適專章等推動工作，相關制度及科學

研究待進一步深化，112 年溫室氣體

減緩宣導與調適約總預算 6%，是否

足夠因應下期（112 年-116 年）方案

相關推動事項？及與 111年預算編列

之差異性，及 110年預算執行率偏低

理由？（僅約 50%） 

1. 各分支預算係依執掌及業務需求編

列。 

2. 調適工作中央部會調適推動工作預

算係由公務務算支應，其餘氣候變遷

科研推動、地方調適執行、調適宣導

及調適韌性設施規劃及建置則由溫

管基金支應。另本署與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於110年5月始簽訂合作協

議，故氣候變遷科研部分工作屬跨年

度計畫，於110年僅支應第一期費用

(350萬元)，故預算執行率偏低，112

年調適預算後續已依實際使用進行

調整編列。 

3. 11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內

各項會議多改採線上視訊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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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行，原編列國內差旅費執行情況亦受

到影響。此外，原規劃參與國際相關

會議，亦受疫情影響未能派員參加。 

2. 有關核發減量額度，推動產業自願減

量（簡報第 17頁）。環保署已於 108

年修法取消年排放量大於 2.5 萬公噸

之排放源得透過申請抵換專案取得

減量額度之規定，惟能源產業新設能

源設施面對國內環評減排承諾，以及

氣候變遷因應法實施後新增碳費、增

量抵換等碳管制要求，取得減量額度

之需求預期增加。已有產業反應建請

重新檢討上開規定，以鼓勵排放源多

元規劃執行減排計畫，請問貴署是否

有此規劃？ 

1. 自願減量核發之減量額度係作為碳

定價措施之抵減，考量我國將推動碳

定價機制，並得以減量額度抵減排放

量，秉持減量成效不重複計算原則，

爰前於依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

法，增列排放量大於 2.5 萬公噸之排

放源不得申請註冊之規定。 

2. 前項排放源因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

排放技術、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

能源或製程改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

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

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申

請核定優惠費率，以鼓勵事業積極減

量；事業若未達減量目標者，則必須

追繳碳費。 

3. 簡報第 15-16頁，分別分析第一、二

批納入排放盤查對象業別及家數，建

議可在整理一張全部（約 500多家）

納管對象業別/家數占比分析，以窺全

貌，列入盤查管理家數倍增後，不得

申請抵換專案（取得減量額度）的家

數隨之增加，未來因應總量管制下減

碳壓力勢必更多。 

本署於去(111)年 8月 8日公告新增第二

批應辦理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對

象，應於 112年 8月 31日前完成 111年

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預計將增

加約 239家事業。後續將依委員建議，

綜整第一、二批應盤查登錄對象業別及

家數之全貌分析。 

十、賴委員偉傑 

1. 基金預算有限，不論推動氣候變遷、

淨零及牽涉到其他部會的工項，與溫

管法相關公務預算都會用到溫管基

金，建議衡量推動優先事項及必要

性，整合環保署預算、溫管法預算及

其他工項預算。 

謝謝委員提醒，將參酌委員建議，盤點

112 年度優先執行項目，以衡量推動優

先事項及必要性。 

2. 地方政府針對低碳永續家園推廣有

很多類似的計畫，建議相關行政部會

進行完整的檢討。以目前來看計畫成

感謝委員建議，本署後續已規劃重新檢

討村里評等制度，瞭解村里現況、遭遇

困難、改善建議及創新作為等，由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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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11年度施政績效及 112年預算編列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效有限，可評估未來是否規劃不同的

作法。另，低碳永續家園包含綠生活

等計畫，亦建議做整體的盤整，避免

資源使用上重複。 

上凝聚減碳共識，並納入未來精進制度

之參考。 

3. 關於綠生活或低碳永續家園結構性

問題，市場上很多提供便民的退貨機

制，退貨後的商品很大機會是直接銷

毀，雖對業者的行政成本最低，但造

成結構性的浪費，建議相關部會規劃

提出因應的對策。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委員提及事項涉及

本署與地方政府合作推行「低碳永續家

園評等推動計畫」之低碳生活面向，本

署將加強推廣低碳消費行動項目宣導，

並鼓勵村里取得低碳認證，另今年度將

辦理村里競賽，建立示範績優村里推廣

低碳作為，加強與村里互動交流，以實

作強化宣導，輔導參與單位執行低碳行

動或措施，以提升全民認知及技能，轉

化為低碳生活行動力。 

4. 今年全球能源價格飆漲，加上通膨衝

擊，已看到很多國家與城市提出因應

的做法，建議可盤整全世界尤其是歐

盟與日韓，政府為因應相關衝擊有何

推動制度與配套，又如何與社會溝

通，推動社會參與。 

感謝委員建議，將考量盤整全球重要國

家之政府因應相關衝擊有何推動制度與

配套措施，作為相關政策研擬參考。 

十一、陳委員惠琳 

1. 有關溫管基金與其他資金、公務預算

來源之說明。因淨零及氣候變遷架構

龐大，執行內容也繁多，如何介定溫

管基金的角色，把錢花在刀口上，較

是審議基金的重點。 

謝謝委員提示。 

 

2. 建議組織架構與科目對應。在組織上

「減碳行動」與「氣候變遷調適」是

分開，但預算科目上把「減緩宣傳與

調適」放在一起，會看不出「調適」

部分比例。 

謝謝委員提示，113 年組織架構與科目

對應已進行調整，原本「減緩宣傳與調

適」已改正為「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

構」，其預算均為用於氣候變遷調適之用

途。 

 

  



11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一、蔡委員俊鴻 

1. 碳費/碳定價制度應以達成「有效減

低排碳」為核心指標，切忌淪為碳稅

而無法專款專用之缺失；此外，亦不

可掉入「碳交易徒成金融財務工具炒

作而未能有效激勵減碳作為」之困

境。 

推動實施碳定價是減碳重要策略，依「氣

候變遷因應法」第 28條已新增對排放源

得徵收碳費之規定，我國將採「碳費先

行」，碳費收入專款專用辦理溫室氣體減

量工作，並且及搭配自願減量額度交

易，以促進事業積極減量，達成國家減

量目標。 

2. 碳定價亦宜配合國際碳邊境稅制度

進展，適度納入潛在影響。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正式文

本已於西元（下同）2023 年 4 月 18 日

經歐洲議會通過，歐盟 CBAM將於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試行，2026 年起正式實

施，受管制產品包含：鋼鐵、鋁、水泥、

肥料、氫、電力、金屬前導物（燒結礦）

與金屬扣件（螺釘螺栓），試行期間受管

制產品須申報產品碳含量，無須繳費，

正式實施後，需依產品碳含量繳納相對

應的 CBAM 憑證。而出口至歐盟的產

品，若於出口國已繳交碳定價制度費用

（例如排放交易、碳費、碳稅等），將可

獲得 CBAM費用減免。我國氣候法規劃

徵收之碳費，可獲歐盟 CBAM減免，透

過碳費徵收亦可以經濟誘因促進我國產

業減量，降低產品碳含量，提高輸出歐

盟競爭力，因應 2026年 CBAM正式實

施，本署亦將儘速完成碳費徵收法制，

以利產品輸出歐盟時申報減免，減少應

繳納的 CBAM 憑證，並持續關注歐盟

CBAM發展，以減輕國內產業衝擊。 

3. 徵收對象/碳費–定價評析，建議考量

產品應用於國內–出口之差異性，俾

使碳費/碳定價能有效促進國內減量

進展。 

碳費設計時需綜合考量多重因素，包括

國際碳定價實施情形、國民實質所得、

產業競爭力，是否達成國家減量目標，

亦須考量是否符合公平性、費率水準是

否足以有效減量效果等，關於產品應用

於國內及出口之差異性，亦將參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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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建議納入考量。 

二、張委員添晉 

1. 簡報第 7頁，碳費專款專用，保有一

定彈性，屬於經濟工具，設計出一套

機制，讓企業能夠共同促進減碳，徵

收碳費之專款宜規劃明確用途。 

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2 條及 33 條規

定，碳費收入將納入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基金（溫管基金）來源之一，溫管基

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

適之用，其中用途已納入補助及獎勵事

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與輔導、補

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

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除在收費機

制規劃促進減量之經濟誘因外，支用方

面亦納入鼓勵減量，促進綠色成長之機

制。 

 

2. 簡報第 10頁碳費徵收構想「自主減

量計畫」審核單位宜嚴格審視減量額

度與實質減碳的效益，以避免排放源

迴避減碳責任，主管機關審核機制為

何？請補充。 

1. 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28條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

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

段對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

費。第 29條亦規定，碳費徵收對象因

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排放技術、提

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或製程改

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前項

指定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

機關定之。 

2. 因徵收碳費之政策目標係為達成國家

減量目標，未來訂定指定目標時，會

將徵收對象達成實質減量，才能提出

自主減量計畫，取得優惠費率納入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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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三、林委員能暉 

目前碳定價針對自主減量的架構在作法

及精神上與空污費類似，然因我國為出

口導向，與國際連結甚深，在交易平台

上是否具有國際連結之彈性？企業在減

碳額度取得及配比上雖有限制但有彈

性，因而更有國際競爭力及提升減碳技

術之使用。此外，金融商品選項或可在

階段性納入，並隨國際趨勢而彈性調整。 

企業為因應供應鏈減碳要求，有購買減

量額度以抵銷碳排放之需求，氣候變遷

因應法已新增第 36條第 3項規定，本署

得委託中央金融主管機關或其指定機關

（構）辦理額度交易事宜；同條第 4項

規定，帳戶管理及額度交易事項由環保

署訂定，涉及額度交易事宜應會商中央

金融主管機關同意。本署與金管會證券

期貨局及臺灣證券交易所已成立工作小

組，後續將參考國際經驗，持續積極就

建置碳交易平台成立及推動相關事宜進

行研議。 

四、闕委員蓓德 

建議簡報第 7 頁之業別排放量占比，另

依第 9 頁徵收碳費方式，將電力占比分

配至原占比，以了解未來可收到碳費情

形；即使未來可能有優惠費率亦無妨，

可供未來在設計優惠費率時變動之參

考。 

我國碳費制度將依國家減量目標，分階

段逐步推動實施，徵收對象先大後小，

初期會針對年排放 2.5 萬噸二氧化碳當

量的電力及製造業開始徵收。為促使用

電者減少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爰於氣

候變遷因應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生產

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申請扣除提供電力

消費之排放量，期透過收費機制提供減

量誘因，因此簡報第 7頁之排放結構圖

僅將製造業納入考量。 

五、張委員四立 

1. 現行規劃的碳定價推動策略及構想

的方向與內容，可予支持，其中自主

減量計畫可充分展現碳費，繳交的差

別費率所呈現的誘因效果，但可預期

亦增加第三方查驗認證機構市場需

求量能，建議宜有妥善的規劃因應。 

1. 現行既設 7 家查驗機構計有 92 名查

證人員。本署於 111年培訓約 190名

查證人員，已有 6名投入查驗工作、

22名申請許可中。112年 3月及規劃

於後續持續開設訓練班期，以充足國

內查證人力。 

2. 本署與經濟部合作輔導新設 5家查驗

機構包括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商

品檢測驗證中心、工研院量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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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及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等，已取

得 ISO 14064認證，即可協助企業自

願盤查之查驗，本署將持續輔導以加

速擴充國內查驗機構量能。 

3. 氣候變遷因應法已將盤查查驗分級

管理納入規劃；未來經公告指定之排

放源方須進行查驗，相關查驗機構資

格條件亦於子法同步檢討修正，並訂

定分級強化管理規範。 

2. 簡報第 11 頁所提及的減量額度交

易，目前的規劃方向仍以國內碳市場

為規範、範疇，但考量國內碳信用額

度的供需狀況及流通性議題，建議密

切關注並追蹤 UNFCCC 針對巴黎協

定第 6條之自願性碳市場的連結方式

的談判進展，據以訂定國內碳交易的

相應市場交易及監管機制，以利國內

之碳費繳費業者遵行。 

謝謝委員建議，本署將關注並追蹤

UNFCCC針對巴黎協定第 6條之自願性

碳市場的連結方式的談判進展，作為後

續相關政策措施研擬依據。 

六、劉委員錦龍 

1. 碳定價制度是碳排放減量制度運作

非常重要的一環，國際上對於減碳的

經濟誘因工具是碳稅或排放交易，與

目前我國採碳費則有些不同，但碳費

是專款專用，可以透過補助方式達成

減量。 

國際間常見之碳定價工具為「徵收碳稅

（費）」與「排放交易機制」，碳稅（費）

價格由政府訂定，排放交易機制則透過

市場機制決定價格。我國採用「徵收碳

費」制度，係與國際上常見的作法一致。

「碳費」性質屬特別公課、專款專用，

將透過妥善的收支運用規劃，擴大減量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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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2. 未來碳費的訂定是一個重要課題，碳

費的收支會成為重要課題，建議這方

面能有更多的研究來支持這個制度。 

碳費收入將納入「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

之用，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3條，明列

13項基金用途，後續將參考委員意見，

持續蒐集國際上碳定價支用之相關研究

及實際案例，務實規劃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之支用方向。 

七、陳委員鴻文 

1.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預計

2023年 10月試辦，2026正式實施。

我國開始徵收碳費後，產品出口到歐

盟碳邊境稅如何調整或抵減，宜未雨

綢繆透過雙邊會議進行磋商。 

有關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盤

查，112年 10月將開始進行產品碳排放

申報，此與國內組織型碳盤查不同，故

本署將與經濟部工業局聯繫、建立相關

工作規劃，除掌握歐盟未來相關詳細規

定外，亦會與國內相關協會、企業針對

碳排放申報安排進行輔導。 

2. 氣候變遷因應法通過後，環保署規劃

碳費徵收的構想，包括對象、費率及

配套措施等，這些細節的規劃，建議

宜加強事前與產業界溝通，聽取產業

的意見。 

感謝委員建議，本署刻正積極研擬碳費

徵收規劃構想，並與各利害關係人詳加

溝通討論後，研擬子法草案並經研商公

聽程序後訂定。 

八、廖委員芳玲 

簡報第 8 頁，碳量徵收對象，有設計的

減量可適用優惠費率，但同樣大排放

源，卻不須推出自願減量計畫申請抵換

專案，取得減量額度；機關制度設計考

量為何？ 

1. 自願減量核發之減量額度係作為碳定

價措施之抵減，考量我國將推動碳定

價機制，並得以減量額度抵減排放

量，秉減量成效不重複計算原則，爰

前於依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增列排放量大於 2.5 萬公噸之排放源

不得申請註冊之規定。 

2. 前項排放源因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



16 

 

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排放技術、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

能源或製程改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

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

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申

請核定優惠費率，以鼓勵事業積極減

量；事業若未達減量目標者，則必須

追繳碳費。 

九、賴委員偉傑 

1. 碳費徵收採專款專用，以經濟工具促

進減碳，透過徵收與支出提高誘因，

但除了收取碳費外，政府是否有其他

對策，報告中提到將建構一些相關機

制，包括優惠費率及減量額度的用

量，倘若經濟工具只有此項，針對碳

費第八條提及氣候變遷調適、研擬及

相關推動事項，開始徵收碳費後，較

大的基金項目會如何被使用？ 

碳費收入將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

候變遷調適之用，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3 條已明列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3 項用

途，包括：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及中央事業目的主管機關執行溫室

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發展低碳與

負排放技術及產業、補助及獎勵投資溫

室氣體減量技術等，以促進溫室氣體減

量及低碳經濟發展。 

2. 12月 28日公布之十二項關鍵戰略有

提到將會設立一個公正轉型委員

會，建請補充說明公正轉型約涵蓋哪

些部分，相關支出是否從基金編列，

公正轉型未來是否會納入基金使用

的範疇，或是會以調適相關事項作為

擴大使用範疇的設定。 

十二項淨零關鍵戰略中，公正轉型雖由

國發會負責統籌，並由各戰略盤點推動

相關政策時民眾及團體若受到不義的問

題須提出討論，規劃對應的執行與程

序。另關於溫管基金的執行是否納入公

正轉型之議題，將會在立法院審查時進

行討論，亦會於行政院提案時做進一步

討論。 

十、陳委員惠琳 

1. 碳費基金，支出比收入更重要。支出

是否有固定比例或金額放進調適及

公正轉型？基金規模若是達到特定

的規模，可再加上某些項目，民間團

體對於第四點使用是最為關切。 

依氣候法第 33條各項基金用途中，已於

第 12 款納入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基

金執行公正轉型相關工作事項。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公正轉型工作事

項應優先編列經費，不足者始得向溫室

氣體管理基金提出協助。 

2. 轉型需有系統性配套，否則企業把碳

費當作費用，更可能會壓縮其他支

十二項淨零關鍵戰略中，公正轉型雖由

國發會負責統籌，並由各戰略盤點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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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我國碳定價制度規劃作法」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出，例如勞工權益等。 相關政策時，民眾若受到不義的問題須

提出規劃及對應的執行與程序。 

 



1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
（含 113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概算編列）

氣候變遷署籌備處

綜合規劃組 溫育勇

11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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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現況
 111年及112年度因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執行空氣污染相關改善措施，皆未能撥付溫

管基金，短絀經費由溫管基金累計賸餘支應。

 為利氣候變遷因應法子法推動及氣候變遷署籌備處後續運作，申請113年公務預算
補助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執行淨零排放及氣候變遷相關業務。

 113年度主要收入：公務撥補3.1億；空污基金撥付2億。

年度 收入 支出 賸餘（短絀） 期末基金餘額

111年決算 377萬7,109元 2億5,379萬2,253元 -2億5,001萬5,144元 2億1,709萬6,221元

112年預算

3億8,452萬9,000元

（空污基金未能撥付
僅利息收入65萬2,000元）

3億7,335萬1,000元

（已簽證預估支出
2億5,837萬3,823元）

1,117萬8,000元

（-2億5,772萬1,823元）

2億2,827萬4,221元

（基金餘額支應預估剩餘數
-1,896萬8,845元）

113年概算 5億1,157萬5,000元 5億0,956萬9,000元 200萬6,000元 -1,696萬2,8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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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決算
基金用途 法定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一、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3億3,569萬7,000元 2億3,035萬6,168元 68.6%

01 溫室氣體減緩策略規劃
• 旅運費、專業服務費、補助等

9,764萬1,000元 5,284萬8,871元 54.1%

02 溫室氣體盤查交易管理
• 旅運費、專業服務費等

5,366萬3,000元 5,264萬7,730元 98.1%

03 溫室氣體減緩宣導與調適
• 旅運費、專業服務費等

1,684萬3,000元 1,331萬4,553元 80.8%

04 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低碳永續家園推廣
• 旅運費、專業服務費、捐助、補助及獎勵

1億1,035萬9,000元 5,515萬1,091元 50%

05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 專業服務費、旅運費、提撥環教基金等

5,755萬1,000元 5,639萬3,923元 98%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669萬3,000元 2,316萬6,085元 86.8%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277萬元 27萬元 9.8%(註)

總計 3億6,516萬元 2億5,379萬2,253元 69.5%

註:有關環境保護基金（含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
金、水污染防治基金、環境教育基金、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於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項下辦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新設會議中心裝修及結構補強統包工程採購案因未能於111年度內辦理完
成，由環境保護基金主管機關同意保留結轉至112年度繼續執行（溫管基金分攤保留數2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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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預算

科目 可支用預算數

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3億4,276萬7千元

01-溫室氣體減緩策略規劃
（旅運費1,495千元、印刷裝訂3千元、專業服務費55,640千元、用品消耗30千元、無形資產1,000千元、
補助15,000千元）

7,316萬8千元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

分組審查
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凍結685萬5千元
（由各分支平均凍
結137萬1千元）

02-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旅運費1,030千元、印刷裝訂3千元、專業服務費90,465千元、用品消耗30千元、無形資產3,000千元）

9,452萬8千元

03-溫室氣體減緩宣導與調適
（旅運費500千元、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2,038千元、行銷推廣費2,200千元、印刷裝訂5千元、專業服務
費20,410千元、用品消耗30千元、無形資產500千元）

2,568萬3千元

04-辦理低碳永續家園推廣（補助、獎勵金）
（旅運費420千元、印刷裝訂9千元、專業服務費21,422千元、用品消耗30千元、補助地方政府60,000千元、

補(捐)助與獎勵5,500千元）

8,738萬1千元

05-氣候變遷環境教育與低碳生活
（郵電費3,000千元、國外旅運費532千元、辦理綠色產品及環保集點制度推廣、環境永續發展目標宣導
與推廣（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3,832千元、行銷推廣費800千元）、專業服務費19,995千元、無形資
產7,480千元、獎勵低碳產品1,200千元、捐助環保集點活動6,500千元與撥付環教基金18,668千元）

6,200萬7千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450萬2千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608萬2千元

總計 3億7,335萬1千元

基金來源： 3億8,452萬9千元 基金用途： 3億7,335萬1千元 賸餘：1,117萬8千元

111.10.19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分組審查完竣，待朝野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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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22成立氣候變遷署籌備處
• 行政院112.4.17核定「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籌備處暫行組織

規程」

• 為利各項工作銜續、加速推動，目前各組職掌規劃如下：

排放管理組 減量推動組

• 施政計畫與方案

• 行動綱領、階段管制目

標、溫室氣體相關方案

推定及執行

• 永續會淨零轉型專案小

組運作

• 排放清冊、環境部門減

量

• 基金收支運用管理

• 法制、資訊等綜合事項

綜合規劃組 排放管理組 減量推動組 調適韌性組

• 排放源管理、盤查及

登錄

• 產品效能標準建立及訂
定

• 產品碳含量申報與資料

庫建立

• 新設排放源增量抵換推
動

• 排放交易管理

• 台德、英合作計畫

• 碳費徵收推動與執行

• 自主減量計畫與優惠

費率審核

• 查驗機構許可及管理

• 自願減量推動與執行(

額度核發、抵換、帳

戶管理與交易機制)

• 新車效能標準與管制

• 碳捕捉封存法規建置

與管理

•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與相

關工作推動執行

• 調適設施規劃與推廣

• 低碳永續家園推動與

執行

• 氣候變遷教育相關事項

規劃推動

• 強制性碳足跡機制推

動與執行

• 淨零路徑、關鍵戰略管
考推動

• 國際合作相關事務

• 碳邊境調整機制因應作

為規劃與協調

國際事務組
(任務編組)



66

• 落實淨零排放路徑，因應氣候變遷，強化溫室氣體排放

管理及減量推動，建構調適能力及推動韌性發展。

• 落實淨零排放路徑及關鍵戰略

• 推動溫室氣體盤查與效能標準

• 規劃碳費制度及協助產業升級

• 訂定碳足跡標示鼓勵全民參與

• 建構變遷調適能力及韌性臺灣

113年施政願景

113年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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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概算

基金用途 經費（千元） 備註（支應其他單位經費）

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473,626

01 淨零路徑策略執行 66,380 主秘室新聞公關50千元

02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119,083 檢驗所12,000千元；環境督察總隊5,000千元

03 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 207,670 主秘室新聞公關1,000千元；撥付環教基金10,000千元

04 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構 35,250

05 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推動 45,243 管考處：44,411千元；環訓所832千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30,063 秘書室：1,465千元；法規會95千元；監資處8,000千元；
(主要為特約人力：19,259千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5,880 監資處5,000千元

合計 509,569

基金收入：
• 公務撥補3億1,000千元；空污基金撥付：2億元；預估利息收入：157萬5千元

1.支應其他單位經費計 87,853千元。（特約人力：19,259千元移列由籌備處人事室編列執行）

2.基金存款孳息收入1,575千元。

3.公庫撥補之支出不得提撥環教基金；以空污基金提撥之2億元支出，提撥環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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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概算

用途 可支用預算數

因應氣候變遷計畫 4億7,362萬6千元
01-淨零路徑策略執行

（旅運費1,620千元、印刷裝訂10千元、 專業服務費62,500千元、用品消耗50千元、無形資產2,200千元）
6,638萬元

02-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旅運費1,030千元、印刷裝訂3千元、 專業服務費110,850千元、用品消耗30千元、無形資產7,170千元）

1億1,908萬3千元

03-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補助、獎勵金）
（旅運費260千元、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7,000千元、行銷推廣費3,000千元、印刷裝訂20千元、 專業服務費44,350千元、用品消耗
40千元、無形資產5,000千元、補助地方政府117,000千元、公私立大學15,000千元、補(捐)助與獎勵6,000千元、撥付環教基金10,000
千元）

2億0,767萬元

04-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構
（旅運費680千元、印刷裝訂20千元、專業服務費34,500千元、用品消耗50千元）

3,525萬元

05-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推動（管考處、環境督察總隊）
（郵電費3,000千元、國外旅運費532千元、辦理綠色產品及環保集點制度推廣、環境永續發展目標宣導與推廣（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費4,794千元、行銷推廣費800千元）、專業服務費24,937千元、無形資產3,480千元、獎勵低碳產品1,200千元、捐助環保集點活
動6,500千元）

4,524萬3千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3,006萬3千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588萬元

總計 5億0,956萬9千元

基金來源：5億1,157萬5千元 基金用途： 5億0,956萬9千元 剩餘：200萬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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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概算

分支計畫 萬元 ％

01 淨零路徑策略執行 6,638.0 13.03 

02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11,908.3 23.37 

03 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 20,767.0 40.75 

04 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構 3,525.0 6.92 

05 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推動 4,524.3 8.88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3,006.3 5.90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588.0 1.15 

合計 50,956.9 100

01 淨零路徑策略

執行, 6,638.0, 

13.03%

02 溫室氣體排放

管理 , 11,908.3, 

23.37%

03 減量及誘因制

度推動, 20,767.0, 

40.75%

04 氣候變遷調適

韌性建構, 3,525.0, 

6.92%

05 人力培育與低

碳生活推動, 

4,524.3, 8.88%

一般行政管理計

畫, 3,006.3, 5.90%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 588.0, 1.15%

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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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規劃：整合跨部會資源，落實推動淨零轉型

• 定期彙整六大部門第二期(110-114)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
況，並向行政院報告。

• 依第三期(115-119)階段管制目標，邀集相關部會研商訂
修六大部門行動方案報院核定。

階段管制目標
執行與管控

國家長期減碳
淨零路徑評估

淨零轉型關鍵
戰略執行管考

•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
小組」辦理十二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之執行管考事宜，
逐步落實推動。

• 依我國2050淨零轉型路徑藍圖，運用模式模擬進行整體
減碳效益評估。

• 依國際發展趨勢，研提我國電力、製造、住商、運輸及農
業部門淨零轉型政策精進建議。

基金：淨零路徑策略執行 6,638萬元(專業服務費6,208萬元、國外旅費138萬元）

科技計畫：4,210萬2,000元，公務：4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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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特定行業別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特性分析，研訂行業別效能
標準與減量目標

•協調建立建築與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效能標準及減量策略
•蒐集溫室氣體減量先進技術、成本有效性評估與獎補助機制

•研擬溫室氣體查驗機構管理、分級查驗政策及法規
•推動認證機構與查驗制度，執行監督管理
•提升查驗機構及查驗人員量能

•強化排放源盤查登錄制度，建立排放量申報、登錄及查核制度
•推動產業溫室氣體盤查作業輔導，協助產業掌握排放量
•研擬排放量資訊分析及管理應用，建構減量基礎

基金：溫室氣體排放管理1億1,908萬3,000元(專業服務費1億1,000萬元、國外旅費70萬元）

公務：溫室氣體減量對策管理1,000萬元、科技計畫3,000萬元

排放管理：強化排放管理，建構減量基礎

強化排放源
盤查登錄制度

提升查驗機構
量能及管理

建立效能標準
鼓勵先進技術

•研擬住商減量策略與措施
•輔導住商、機關學校、場站等溫室氣體盤查，推動溫室氣體
自願減量

住商推廣

•探討國內低碳運輸推動策略、應用場域及推動方式。
•建構運輸業溫室氣體減量能力，研擬運輸業盤查方法及辦理相關
輔導作業。

低碳運輸

•檢驗所(1,200萬元)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認
證及查驗管理推動工作

•督察總隊(500萬元)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認
證及查驗管理推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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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國際減碳路徑，研析我國創新技術可行方案
•碳費納入基金，應用於獎勵國內減碳技術研發及示範
•輔導或補助創新減量技術之推廣及應用

•完備碳費徵收政策、制度、法規及相關配套措施
•碳費徵收之執行及排放量查核，
•研擬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因應措施
•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之規劃、研擬及評估

•自願減量專案之審查、查核及推廣
•事業自主減量計畫之審查及查核
•額度交易、抵換制度推動及交易平台建置管理
•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研析及執行

基金：減量及誘因制度推動2億0,767萬元
（專業服務費4,400萬元、補捐助/獎勵1億4,800萬元）

前瞻第4期特別預算：500萬元，科技計畫1,300萬元

減量推動：徵收碳費，穩健推動碳交易

減量誘因政策
制訂與推動

徵收碳費完備
碳定價機制

獎勵減量技術
開發示範與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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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推動：獎勵與補助，中央、地方、民間三贏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因應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相關工作補助地方政府

基金：補助地方政府：1億1,700萬元；補助公私立大學1,500萬元
捐助民間團體：250萬元；獎勵溫室氣體減量：350萬元

•補助公私立大學辦理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研究計畫
補助

公私立大學

•捐助學術、民間團體辦理低碳教育相關宣導活動、研
討會、說明會等

捐助民間團體

•獎勵溫室氣體減量
（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獎勵辦法）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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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韌性：落實調適行動，推動韌性發展

基金：氣候變遷調適韌性建構 3,525萬元（專業服務費 3,400萬元、國外旅費 26萬

元）

公務：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推動及整合1,200萬元

•蒐研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推動各級政府進行風險評估
•滾動修正「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12年-116年)」
•推動能力建構、綜整領域成果、持續調適溝通
•出席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國際會議

調適行動方案
推動

•氣候變遷認知推廣、公眾參與
•氣候變遷調適-重要病媒蚊變遷與推估
•調適韌性事項及示範設施推廣-多功能雨水花園
•出席病媒相關國際研討會以掌握氣候變遷下全球蟲媒傳染病疫
情、病媒控制策略和最新發展

調適能力建構
及韌性設施示

範推廣

低碳永續家園
提升運作

•辦理村里低碳永續家園競賽。
•辦理低碳家園認證制度評等，及銀級評等審查現場勘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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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推動

基金：人力培育與低碳生活推動
管考處：4,441萬1,000元；環訓所：83萬2,000元

管考處

環訓所 •辦理低碳永續城市氣候政策治理技術研習

•辦理環保集點制度及監督查核工作，鼓勵發展低污染產品
•推廣淨零綠生活與綠色消費及輔導綠色產品，減少環境衝擊及提升
減碳效益
•辦理產品碳足跡資訊揭露與發展雲端審查標示制度工作
•辦理國家企業環保獎、環境永續發展目標推動工作
•辦理第2屆2050淨零城市展(Net Zero City Expo)參展專案計畫
•辦理綠色生活、綠色產品、環保集點制度推廣、企業環保獎及環境
永續發展目標宣導與推廣成效行銷
•捐助個人或國內團體參與環保集點活動
•獎勵國內團體發展低碳產品



1616

一般行政管理/一般建築

一般行政管理

1. 召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委員會議相關經費

2. 辦公室之電話費、數據通信費、郵資、行政維持運作

3. 溫室氣體減緩作業所需各式報告書、公文及預、決算書表、帳簿等資料印刷裝訂

4. 辦理溫室氣體減緩業務所需契約勞力薪資

5. 行政輔助資訊系統之維運

一般建築及設備

1. 辦理溫室氣體減緩業務所需購置/汰換電腦、週邊設備

2. 配合行政院資訊改造政策，辦理共構機房所需硬體設備擴充分攤費用購建固定資產

環管處
112年：43.6萬元
113年：124.4萬元

契約勞力
112年：2,050.6萬元
113年：1,925.9萬元

行政資源系統分攤
112年：309.5萬元
113年：809.5萬元

共同業務/會議中心維運

112年： 46.5萬元
113年：146.5萬元

環管處
112年： 8.2萬元
113年： 88萬元

秘書室
112年：600萬元
113年： 0元

監資處
112年： 0元
113年：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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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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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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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徵收規劃構想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籌備處

減碳推動組蘇意筠組長

112 年 5 月 4 日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112年度第1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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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碳費專款專用
強化碳盤查與查驗
推動減量額度交易

推動氣候教育
落實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
公正轉型

氣候緊急
全球挑戰

淨零碳排
國際趨勢

綠色
供應鏈
與碳關稅

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為

「氣候變遷因應法」

STEP3

STEP4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五章

教育宣導及獎勵

第六、七章

•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建構

•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與風險評估作業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計畫

•修正國家長期
減量目標為中
華民國139年
溫室氣體淨零
排放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協調整合
•強化綱領計畫方案管
考及公眾參與，並對
外公開

•盤查及查驗分級管理

•碳費徵收與支用

•減量額度取得與使用

•得訂定效能標準

•新設排放源增量抵換

•碳足跡核算與標示

•因應國際碳關稅

•強化因應氣候變
專業人才遷教育
與培育
•公正轉型

罰則 附則

經立法院第10屆第5、6會期審查三讀通過
112年2月15日總統公布施行，共7章、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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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及查驗
分級管理

提升查驗量能

效能標準
產品生產過程

製造或輸入車輛

新建築

產品碳足跡

自願減量交易
鼓勵自願減量核發減量額度

建立供需機制推動
額度交易

徵收碳費
以經濟工具促進減碳

透過徵收及支用提高
誘因

增量抵換

新設或變更達一定規摸，
溫室氣體增量一定比率進
行抵換

推動實施碳定價 規劃多元誘因

公告之產品，製造、輸入或販賣業
者應於指定期限取得碳足跡之核定
並標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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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碳費-相關條文及需研擬之子法

第28條
碳費徵收對象與費率訂定

碳費收費辦法 (§28.4)

第29條
自主減量計畫與優惠費率

公告碳費收費對象及費率 (§28.3)

碳費自主減量計畫審核辦法 (§29.3)

碳費收費對象指定減量目標 (§29.2)

氣候變遷因應法 需研擬之子法

碳費費率審議會設置要點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管理及
運用辦法 (預算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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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排

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一、直接排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

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

生產電力之直接排放源，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扣

除前項第一款之排放量。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費率審議會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排

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效果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

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並定期檢討之。

第一項碳費之徵收對象、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

足之追繳、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徵收碳費- 碳費徵收相關條文



6 6

第29條

碳費徵收對象因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排放技術、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或製程改

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得提出

自主減量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前項指定目標，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徵收碳費- 碳費徵收相關條文

 中央主管機關係基於排放者責任及公平原則，並落實排放溫室氣體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之精

神，向納管之溫室氣體排放源收取碳費。

 為鼓勵碳費徵收對象加速且更大幅採行具體溫室氣體減量措施，並顯著降低其排放強度，

規定第一項其得申請核定優惠費率之情形及第三項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自主減量計畫及優惠費率之訂定，應參考已有推動實例的國際立法例或

政策，設計協商與審核機制，納入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之參與，並參酌「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SBTi)等國際倡議。

 第三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第一項優惠費率等應遵行事項辦法之授權規定，至少應包括

目標年訂定、優惠額度之比例上限、遵約機制、階段性檢核、未達成目標之追繳規範等。

說明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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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應盤查登錄11 0年排放量計2 8 9家，直接排放量約占全國總排放量8 2 %。

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
第一批列管事業

第二批列管事業

• 增加第二批列管對
象為全廠（場）化
石燃料燃燒直接排
放及電力間接排放
產生溫室氣體年排
放量合計達2.5萬公
噸CO2e之製造業。

• 函知可能為第二批
列管對象，請確認
111年度溫室氣體
排放量。

• 若未達第二批列管
條件，應於
112.3.31前檢具佐
證資料函知本處。

• 27家事業來文檢具
佐證資料，表示非
屬第二批列管對象。

• 本處及各地方環保
局已完成現場查核，
確認均未達第二批
列管條件。

• 另查有3家事業達
第二批列管條件。

• 依現場查核結果，
函復各來文事業。

• 請其後續仍應確認
每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若已達列管條
件，應依規定期程
完成盤查登錄作業。

111.8.8 111.8.23 112.3.31前 112.4.20

公告「事業應盤查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函文通知可能為
第二批列管事業 事業回函

本處及環保局
現場查核

預定112.5.10完成

函復來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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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管理

• 已有1 4家查驗機構可執行自願型 I S O溫室氣體查驗（查驗員1 4 5人）

• 目前許可查驗機構共計8家，累計9 8名查驗人員。

取得許可 機構名稱 查驗員數

已取得

艾法諾 (AFNOR)

98

英國標準協會(BSI)

台灣衛理(BV)

立恩威(DNV)

英商勞氏(LRQA)

台灣檢驗科技(SGS)

台灣德國萊茵(TÜ V-Rh)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MIRDC)

尚未取得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中心* 6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7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3

亞瑞仕國際驗證有限公司** 4

*  量測中心及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及精密機械中心已取得TAF自願性及環保署方案之
組織型查證認證且已提出許可申請作業

**表示查驗機構目前係取得自願性方案之認證。

 111年迄今已辦理4場次查驗人員

培訓，預計可增加80人（陸續申

請增列人員中）。

 總計查驗人員數可達178人。

相對去年7家，查驗機構數量↑1倍

相對去年84人，查驗人員數↑1倍

 將依氣候法規定，修訂「溫室氣體

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及

「溫室氣體查驗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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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商（申報者）：每年提交進口商品碳排放量的申報單

初始只包括直接排放與熱/冷排放，而電力消耗的間接排放

則僅有水泥與肥料須申報

購買並提交CBAM憑證

CBAM義務因 EU ETS 中的免費配額而減少

CBAM義務因在第三國支付的碳價而減少

2026.1.1全面施行 逐步取消 EU 
ETS 免費配額

(至2034年全面
取消)

擴大覆蓋範圍
(間接排放或其他

產品)

Source: Umwelt Bundesamt DEHSt, Introduction of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in EU, 2023 

2023.10.1過渡期

電力 水泥與相關
製品

鋁製品鋼鐵製品

肥料 氫能

EU CBAM規範內容

• 歐盟進口商每季進口
CBAM商品之碳排放
（不須查驗）

• 每年提交申報書（附查
證報告書副本）

• 每年5/31繳交CBAM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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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CBAM關鍵議題及因應措施
• 納管商品：鐵礦石、各式鋼鐵材料及製品、螺釘螺栓等
• 影響產業：鋼鐵及扣件相關產業

影響的產業

• 2023.10.1起歐盟進口商每季申報（不需查證）

• 歐盟將於5月上旬公布施行細則，10月前公布申報指南

• 2026年後之申報查證：歐盟規劃朝簡化申報負擔的方向努力

1.

2. 申報與

查證

2026年起
碳費抵減

3.
• 在原產國已實際支付碳價（ETS, tax, levy, fee）的前提下能減免

• 目前仍在CBAM初期階段，尚在資料蒐集，願意瞭解各國碳定
價制度，後續願意與我方協商

相
關
部
會
分
工
研
議
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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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徵收規劃

達成國家減量目標 事業排放量管理

自主減量計畫+
指定目標

＝優惠費率 (§29)

碳費徵收對象(§28) 自願減量(§25)

考量原則：

•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況

• 排放源類型、排放量規模

• 溫室氣體種類

• 自主減量情形及成效

減量額度抵減碳費
(§30)

費率審議會(§28) 

定
期
檢
討

由「費率審議會」訂定費率，並定期檢討

以大帶小
擴大減量參與

• 減量措施達指定目標

• 指定目標會商有關機關訂之

• 參酌國際案例及SBTi設定方法

先大後小，分階段徵收

• 初期徵收對象：
年排放量2.5萬噸CO2e以上之
電力及製造業

• 差別費率、免徵條件

• 指定目標考量：國家階段管
制目標分配、行業別

• 自主減量計畫：轉換低碳燃
料、採行負排放技術、提升
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
製程改善等。

• 推動時程：下半年提出規劃
構想與各界討論、明年送交
碳費審議會決定費率。

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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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額度來源與用途

•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

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

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

• 取得減量額度者，應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

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

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第25條)

減量額度(carbon credit)來源

• 新設或變更排放源達一定規模

溫室氣體增量抵換。

• 碳費徵收對象扣抵排放量。

• 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產品扣除排碳差額。

• 總量管制對象抵銷超額量。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用

途。(第26條)

減量額度(carbon credit)用途

供 需

減量額度抵減碳費：以大帶小、擴大減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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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徵收規劃構想-專款專用

一、排放源檢查事項。

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三、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四、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五、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六、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七、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八、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九、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十、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十一、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十二、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公正轉型相關工作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來源：碳費、代金、拍賣或配售所得…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用途如下(第33條)



Thank you

敬請指教


